
○○股份有限公司等因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，違反公

平交易法處分案

發文機關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

發文字號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0.12.13. （九十）公處字第202號處分書

發文日期：民國90年12月13日

被處分人：○○股份有限公司

代 表 人：○○○

被處分人：○○股份有限公司

代 表 人：○○○

被處分人：○○股份有限公司

代 表 人：○○○

　　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，本會處分如下：

　　　　主　　文

一、被處分人借用或出借牌照參標，虛增投標家數，致使其他競爭者喪失

　　交易機會，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，違反公平交

　　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。

二、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，應立即停止前項足以影響交易秩

　　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。

三、處○○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二十萬元罰鍰。

四、處○○股份有限公司及○○股份有限公司各新臺幣十萬元罰鍰。

　　　　事　　實

一、本案據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組來函略謂：

　　○○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簡稱○○公司）○○廠於八十九年三月二十四

　　日辦理「○○房地合建案」公開招標，押標金新臺幣八百萬元，參標

　　廠商計有○○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簡稱○○公司）、○○股份有限公司

　　（下簡稱○○公司）及○○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簡稱○○公司），開標

　　結果由○○公司以八千九百五十萬元得標。經查○○、○○及○○三

　　家公司向金融機構洽購本案之押標金，係由當時○○公司負責人○○

　　○及其友人○○○、○○○夫婦出資洽購，又檢視上述三公司參標本

　　案檢附之「○○鎮○○合作興建房屋計劃書」及「合作協議書」等文

　　件，其內容雷同，有相互抄襲之嫌，足資證明參標公司間圍標行為至

　　為明顯。○○公司名義負責人○○○及○○公司負責人○○○到案坦

　　承配合○○公司負責人○○○共同圍標本案不諱；而○○公司前經理

　　○○○到案亦證稱，該公司確曾提供前述「○○鎮○○合作興建房屋

　　計劃書」及「合作協議書」等文件底稿供○○及○○公司使用。○○

　　○到案表示，因考量本合建案須有三家以上廠商投標始能順利開標，

　　乃邀友人○○○經營之○○公司，及渠實際負責經營之○○公司共同

　　參標，有關○○、○○及○○等三公司之押標金，係以渠自有資金及

　　向友人○○○、○○○夫婦各調借八百萬元支應；另○○及○○公司

　　參與本合建案投標檢附之「○○鎮○○合作興建房屋計劃書」及「合

　　作協議書」等文件資料，確係由○○公司提供相關底稿資料供該二公

　　司參酌，且由○○○決定該三家參標公司之投標標價。



二、本案經電話向○○公司○○房地合建案連絡人洽詢結果，得知該案係

　　以提供土地方式與公民營機構合作興建房屋，房屋興建完成時，由得

　　標廠商全數承買○○公司分得房地。○○公司於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九

　　日，曾以建經字第八八九六一０一二二三號函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

　　會洽詢，依公共工程委員會八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（八八）工程企

　　字第八八二０一九六號函表示：「○○公司投資開發不動產以提供土

　　地方式與公民營機構合作興建房屋作商品銷售之合建模式，如由得標

　　廠商全數承買○○公司分得之房地，形同出售，不適用政府採購法」

　　。本公開招標案發生於政府採購法施行後，包含工程之定作及房地之

　　買賣兩部分，但經查○○公司此次公開招標之目的應為出賣土地，興

　　建房屋只是為增加該筆土地之交易價值，而財物之出賣非屬政府採購

　　法之規範範圍，本案涉案廠商之行為，應由本會依公平交易法處理。

三、調查經過：本案經函請涉案事業及涉案人等到會說明，調查內容詳如

　　次：

（一）○○公司○○○君於九十年七月十三日到會陳述摘要如下：

　　1.我自八十八年一月起開始擔任○○公司負責人，八十九年三月十七

　　　日股東會改選，卸任負責人之職務，但不清楚是何時辦理負責人變

　　　更之登記手續。

　　2.我是○○公司的股東及實際負責人，與○○公司負責人○○○已認

　　　識多年；我與○○公司負責人○○○是同鄉，因曾與他合作過幾個

　　　建案而認識；○○○是○○公司當時的開發部協理，○○○是○○

　　　公司的會計小姐，但我與她不太熟；另外我是透過雲林縣議會議長

　　　○○○而認識○○○、○○○夫婦，○○○曾透過○○○向我表示

　　　他對系爭標案之房地有購買意願，因此認識上述人等。

　　3.○○公司○○房地合建案有上網公開招標，○○公司人員上網查詢

　　　而得知此標案，此標案自八十八年九月起至八十九年三月共有五次

　　　招標，前四次我曾以○○公司名義參與其中二次投標，但都因參標

　　　廠商家數不足而流標；該標案第五次公開招標時，我已卸下○○公

　　　司負責人之職務，但因我是○○公司實際負責人及實際決策者，第

　　　五次公開招標時我希望能以○○公司名義得標，為符合投標家數之

　　　作業規定，故商請○○公司及○○公司出面參與投標。

　　4.當時我請○○公司協理○○○處理「合作興建房屋計畫書」及「合

　　　作協議書」之製作事宜，由○○○製作○○公司本身的合作興建房

　　　屋計畫書及合作協議書，並由○○○提供前述文件給○○公司及○

　　　○公司作為參考。而○○公司參與本標案之標單是我委請○○○製

　　　作，於九十年三月十七日○○公司股東會改選負責人前寄出；並由

　　　我提供○○公司標單之影本給○○及○○公司作參考。

　　5.○○公司由我實際負責營運，我依據房屋銷售公司所提供之市場上

　　　價格資料來決定○○公司的投標價，我事先也以房屋銷售公司所提

　　　供之市場價格資料給○○、○○公司作為參考，請他們填寫低於○

　　　○公司之投標價。○○公司的押標金由我本人提供，而○○及○○

　　　之押標金則是由我本人向○○○洽借。

　　6.本件標案我請○○公司及○○公司出借牌照參標，是為符合「須三



　　　家以上參標始得開標」之規定，並無任何圍標意圖，○○公司及○

　　　○公司在本標案中並未取得任何好處。

（二）○○公司負責人○○○君於九十年七月十三日到會陳述摘要如下：

　　1.○○公司八十六年成立至今，我擔任負責人；○○○是○○公司的

　　　實際負責人，由他負責業務決策；我與○○○、○○○是因○○○

　　　的關係而認識，但不熟；而我與○○○在開標會議當天是第一次見

　　　面。

　　2.在八十九年三月系爭標案第五次公開招標時，○○○已卸下○○公

　　　司負責人之職務，但尚未辦妥公司負責人變更之登記手續，所以○

　　　○○指示我以○○公司名義參標；而本公司參與此標案之「合作協

　　　議書」是由我本人與義豐營造廠一同到法院辦理公證，「合作興建

　　　房屋計畫書」則是由○○○提供一份範本給我參考，叫我參考後附

　　　在投標文件中，但該計劃書原本由誰製作我不清楚。

　　3.○○公司參與系爭標案之標單是由我親自製作，但投標金額是由○

　　　○○決定後指示我填寫；另○○公司之押標金是由○○○提供，由

　　　我從○○○先生之帳戶中提領出來，至於○○公司及○○公司之投

　　　標作業情形及押標金來源我都不清楚，我也不知道○○及○○公司

　　　之押標金是否是由○○○支付；而本公司在得標前與○○○並無金

　　　錢往來，得標後才與○○○有金錢往來。

（三）○○公司負責人○○○君於九十年七月十三日到會陳述摘要如下：

　　1.我是○○公司負責人，○○○是我高中學長，且和我同是○○股份

　　　有限公司之股東，他曾向我表示他想參標系爭標案，但該標案已多

　　　次流標，所以他想向我借○○公司的牌照前去投標，我同意後便交

　　　代本公司財務○○○小姐將○○公司相關投標證件傳真給○○○。

　　　另外我曾向○○○表示，因本公司財務問題，所以押標金部分須由

　　　○○○自行籌措，至於○○○如何籌措押標金，我並不清楚。而本

　　　公司參與系爭標案所檢附之「合作興建房屋計畫書」及「合作協議

　　　書」是由本公司○○○小姐配合○○○指示製作，標單及標價也是

　　　○○○小姐配合○○○指示製作及填寫，其中詳細情形我並不清楚

　　　。

　　2.○○公司負責人○○○小姐是○○○的秘書，○○股份有限公司有

　　　些事務須透過○○○小姐去聯繫，因此才認識○○○小姐，而我事

　　　先並不知道○○公司及○○公司也參與本標案。我認識○○○，但

　　　和○○○之間並無金錢借貸關係。

　　3.本公司純粹係基於情誼才出借牌照給○○○，並沒有收受○○○任

　　　何好處。

（四）○○○君於九十年七月十三日到會陳述摘要如下：

　　1.我在七十七年到八十九年五月間，曾擔任○○公司副理、經理、協

　　　理等工作，主要是處理房屋銷售及一般行政事務。○○公司○○廠

　　　○○合建案在八十八年起公開招標，○○公司自八十八年起即多次

　　　參標（因曾多次流標），投標價格是由○○公司當時負責人○○○

　　　決定，標單由我填寫，至於○○最後一次參標的押標金，是向○○

　　　○洽借；另外，在參標過程中，○○○曾指示我將○○公司之「合



　　　作興建房屋計畫書」及「合作協議書」等資料影印兩份給他，事後

　　　我才知道這些資料是給○○及○○公司參考。

　　2.○○○是○○人，希望能在○○蓋有代表性的房子，但○○公司當

　　　時的經營狀況，可能無法承作該標案，所以○○○才會找○○及○

　　　○公司一起來參標，但因○○及○○公司對本案沒有經驗，所以才

　　　會將○○公司「合作興建房屋計畫書」及「合作協議書」之影本送

　　　給○○及○○公司參考。

（五）○○○君於九十年七月十三日到會陳述摘要如下：

　　1.我對於○○案，一直有購買意願，所以甚為關心系爭標案相關狀況

　　　，並多次向我親戚雲林縣議會議長○○○表達承購意願。由於系爭

　　　建案由○○自建改為與建商合建，而○○公司○○○對於系爭標案

　　　有高度興趣，他為了瞭解市場承購房屋意願，因此我與○○○於八

　　　十九年初透過○○○介紹而認識。

　　2.由於○○○參標系爭標案時資金不足，故透過○○○向我洽借資金

　　　作為押標金，我應○○○之提議並獲得○○○保證後同意將資金借

　　　給○○○，我自我本人○○銀行○○分行活儲ｘｘｘｘｘ帳戶及我

　　　太太○○○○○銀行○○分行活儲ｘｘｘｘｘ帳戶各開立八百萬元

　　　支票交給○○公司之○○○。因我與○○○間僅係單純借貸關係，

　　　他未告知我相關訊息，所以當時我並不清楚這兩張支票係作何用；

　　　惟因借貸金額過於龐大，我為確保資金能確實返還，故我有出席開

　　　標會議，當日開標後，○○○就馬上歸還支票，我才知道二張八百

　　　萬元支票是作為○○及○○公司之押標金之用。另我亦於開標會議

　　　當天才認識○○公司負責人○○○小姐，至於○○公司負責人○○

　　　○的太太是我太太所經營美容院的客戶，之前就已認識，但我與○

　　　○○之間並無資金往來的關係。

四、調查結果：經本會調查，○○公司○○○君已坦承其向○○公司及○

　　○公司商借牌照，○○公司及○○公司亦已坦承有出借牌照之行為。

　　　　理　　由

一、按「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，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

　　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。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定有明文。所謂「欺

　　罔」，係指事業以欺騙或隱瞞重要事實等引人錯誤之方法，致使交易

　　相對人與其交易或使競爭者喪失交易機會；若從交易相對人間之「交

　　易行為」觀察，無從或很難認定構成「欺罔」或「顯失公平」，但若

　　其行為已違反效能競爭的原則，對於其他遵守公平競爭本質的競爭者

　　而言，已構成「顯失公平」，而使市場上公平競爭本質受到侵害，從

　　而其行為具有商業競爭倫理非難性，構成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違

　　反，合先敘明。利用租借牌照成立營造廠，虛增投標家數參與投標，

　　其出租與承租牌照之事業，可非難處在於其可能藉此欺騙工程招標單

　　位，使其誤信競爭之存在，而獲取交易之機會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

　　十四條之禁制規定。

二、本案經查，○○公司除以自己名義參與投標外，又分別向○○公司及

　　○○公司借牌參與投標，而出借牌照之事業均表示，渠等係基於朋友

　　情誼才出借牌照，實質投標內容（如押標金、標價等）是由○○公司



　　決定，○○公司及○○公司並未參與實質投標內容之協商，故○○公

　　司應為本案之主導借牌者。另查本案亦無其他具體事證足認參標之三

　　事業間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合意，爰尚不足認定渠等違反公平交易

　　法有關聯合行為之規定；但○○公司借用牌照之行為及○○公司、○

　　○公司出借牌照之行為，欺騙工程招標單位，使其誤信競爭之存在，

　　以欺騙方法致使交易相對人與其交易，誠屬欺罔及顯失公平之行為。

　　故前述事業等借牌及出借牌照之行為，應屬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

　　條所稱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。經審酌被處分人違

　　法行為動機、目的、預期不當利益、對交易秩序違害程度及持續期間

　　、所得利益、事業規模及經營狀況、市場地位、以往違法情形及違法

　　後態度等因素，爰依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任委員　黃宗樂

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二月十三日

　　本件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，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

　，向本會提出訴願書（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），訴願於行政院。


